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操作规程

易燃易爆危化品因其固有危险性，对储存、操作使用不当等行为，都有

可能引发事故和伤害，因此所有接触人员必须遵守以下规程和要求。

1、接触的危险化学品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考核合格，熟知危化品的危险性和

安全注意事项。

2、未经管理人员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中转仓内，不得随意存放、取

用危险化学品。

3、中间仓为本公司专用易燃化学品储存库房，不得混放其他性质相禁忌的危险化

学品及杂物。

4、存放、使用场所配备足够、适用的消防器材。

5、严禁在中转仓内进行危化品的分装和开箱检验，严禁野蛮装卸、运送。

6、经常检查消防设施及其他安全设施，保持状态良好，做好记录。（危化品中间

仓每天检查一次，有记录）

7、工作前，应先开动通风设备或打开窗户，使工作间空气流通，并穿戴好防护用

具。

8、严禁使用黑色金属做为开启、搅拌的工具。搅拌前做做好防静电连接措施；

9、不用的容器及时盖章密封，用完的容器及时移出作业场所，统一退回供应商或

正规厂家处理。

10、使用场所禁止烟火。工作期间严禁进行电焊、切割等明火作业。

11、瓶装危化品瓶体上必须张贴危化品的标签，并及时更新脱色、脱落或文字不

清的标签。

12、工作过程中务必保持良好通风和换气工作。

13、禁止用白电油、酒精、天那水等易燃易爆易挥发化学品洗手。

14、易燃易爆化学品在车间的储备量不许超过当班的用量，并且要放在阴凉、通

风良好的地方，固定存放点有警示标志。

15、车间内的易燃易爆化学品临时存放点设置标识、安全警示标志、安全告示牌、

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

16、禁止在易燃易爆品使用车间内吃东西、饮水，禁止饮用水瓶与化学品瓶混放

在一起，因不慎眼睛溅到危化品，尽快到就近冲眼区（冲洗眼器处）进行冲洗。

17、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将各种易燃辅料及棉纱、破布等清理集中，妥善存放。

工具洗净，放回原处，不得乱扔乱放，更不能放在烘干箱和电器等热源地方。剩

余的化学品统一入仓存放或处理。

编制单位：深圳市兴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